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部分行业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有关问题的公告解读

为加强和规范部分行业应税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保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广西实际，我局对原《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明确部分行业环境保护税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和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13号）进行了修订完善，重新印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部分行业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有关问题的公告》（  年第  号，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1、 《公告》修订背景
2019年11月18日，根据《环保税法》第十条第四项及其实施条例第四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桂政办发〔2015〕13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部分行业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抽样测算特征值系数的公告 》（桂环规范〔2018〕2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应税污染物施工扬尘排污特征值系数及计算方法的公告》（桂环规范〔2019〕9号）等有关规定，我局制定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13号，明确了畜禽养殖业、小型企业和部分小型第三产业、市政工程施工等行业应税污染物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和纳税申报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同时也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依法治税和公平公正的原则。
为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减轻纳税人申报负担，2021年4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简并税费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2021年第9号），对纳税申报事项及表单作出了新的规定。同时2023年3月27日、2024年10月22日桂环规范〔2018〕2号、桂环规范〔2019〕9号文件先后执行到期。广西生态环境厅于2023年6月8日、2025年3月5日重新修订制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部分小型第三产业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抽样测算特征值系数的通告》（桂环规范〔2023〕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广西环境保护税应税污染物施工扬尘排污特征值系数及排放量计算方法的通告》（桂环规范〔2025〕1号）。此外，从征管实践来看，工程施工依法采取总分包方式能否差额征税等问题，现有政策不够清晰、执行口径难以把握，需要进一步统一和规范。
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并借鉴北京、江苏、辽宁、山西、贵州等省市相关做法，在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兼顾政策的延续性、有效性，对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13号进行了修订完善，并重新制定下发本《公告》，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部分行业应税污染物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工作，切实维护税法的权威和统一，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2、 《公告》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标题
将标题由《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明确部分行业环境保护税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和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修改为《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部分行业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有关问题的公告》。
（二）适用范围
《公告》适用于符合《环保税法》第十条第四项规定，采用抽样测算方法核定计算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排放量的纳税人。
（三）关于核定计算方法
1.禽畜养殖业水污染物应纳税额=禽畜养殖场的月均存栏量（头、羽）÷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污染当量值见《公告》附件1《禽畜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当量值》。
例1：某企业拥有一家规模化养殖场，饲养了牛、蛋鸡，月均存栏量分别为100头、50000羽，无法计量月污水排放量，计算每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
解析：牛、鸡污染当量值分别为0.1头、30羽，该企业每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月均存栏量（头、羽）÷污染当量值×单位税额=（100÷0.1+50000÷30）×2.8=7466.67元。
2.医院、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应纳税额计算
（1）能够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的，按《公告》附件1《禽畜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中污染当量值（吨污水）计算应纳税额；
例2：某小型企业属于排放水污染物应纳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7月污水排放500吨，计算该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
解析：能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污染当量值为1.8吨污水，该企业7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月污水排放量÷污染当量值×单位税额=500÷1.8×2.8=777.78元。
（2） 无法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的
①对于无法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的医院，按《公告》附件1《禽畜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中污染当量值（床）计算应纳税额；
例3：某医院现有病床位280个，全部按卫生防疫标准进行消毒，无法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污水直接外排，计算该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
解析：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没有监测报告，无法采用产排污系数法进行计算，适用污染当量值0.14床，医院该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医院病床数（床）÷污染当量值×单位税额=280÷0.14×2.8=5600元。
②对于无法提供实际月污水排放量的餐饮业、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根据《公告》附件2《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征值系数表》，按行业查找排污特征值系数计算应纳税额。
例4：某旅店有30张床位，经营污水直接排放到沟渠，无法计量月污水排放量，计算每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
解析：住宿业不能提供废水排放量的，污水排污特征值系数为3/月·床，该旅店每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排污特征值系数×特征指标×单位税额=3×30×2.8=252元。
3.餐饮业和使用独立燃烧锅炉单位的大气污染物应纳税额=大气污染物排污特征值系数×适用税额。
特征值系数见《公告》附件2《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征值系数》。
例5：某饭店经营面积为200平方米，经营污水直接排放到沟渠，无法准确计算污水排放量和用水量，计算每月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
解析：餐饮业营业面积100-300（含300）平方米的，污水排污特征值系数为150/月，废气排污特征值系数为66/月，该饭店每月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营业面积对应的排污特征值系数×单位税额=150×2.8=420元；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营业面积对应的排污特征值系数×单位税额=66×1.8=118.8元。
4.施工扬尘（一般性粉尘）大气污染物应纳税额=（扬尘产生量系数-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月建筑面积（施工面积）÷一般性粉尘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
建筑面积或施工面积根据施工许可证、施工合同等载明的面积以及不同工地类型对大气的污染程度分别确定。建设工程的施工方按照施工许可证、施工合同等载明的主体确定。工程施工依法采取总分包方式的，分包部分可从总建筑面积或施工面积中扣减，分包部分的环保税由分包方负责缴纳。纳税人有多个工程项目的，应分别计算。
道桥施工工程等按“市政（拆迁）工地”确定扬尘产生量系数和削减系数。
例6：某建筑施工工地，某月建筑面积为5000平方米，经确认，道路硬化措施达标、按规定设立边界围挡、裸露地面采取覆盖措施、易扬尘物料未覆盖、定期喷洒抑制剂、运输车辆采用机械冲洗装置进行冲洗。计算当月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
解析：施工过程中排放的应税大气污染物，按照《公告》附件3（《施工扬尘产生、削减系数表》）计算施工扬尘排放量，由施工方向施工工地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环境保护税。
建筑施工施工扬尘产生系数为1.01千克/平方米·月；
道路硬化措施达标，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为0.071千克/平方米·月；
边界围挡达标，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为0.047千克/平方米·月；
裸露地面采取覆盖措施达标，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为0.047千克/平方米·月；
易扬尘物料未覆盖，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为0；
定期喷洒抑制剂达标，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为0.03千克/平方米·月；
运输车辆采用机械冲洗装置进行冲洗，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为0.31千克/平方米·月。
施工扬尘排放量=（1.01-0.071-0.047-0.047-0.03-0.31）×5000=2525千克
应纳税额=施工扬尘排放量÷一般性粉尘污染当量值×适用税额=2525÷4×1.8=1136.25元
（四）关于畜禽养殖业规模标准
根据《环保税法》第十二条及其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规模标准并且有污染物排放口的畜禽养殖场，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公告》明确禽畜养殖业规模标准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133号）确定。即生猪年出栏≥500头，生猪存栏≥200头；肉牛年出栏≥100头，奶牛存栏≥100头；肉鸡年出栏≥50000只，蛋鸡存栏≥10000只；其他折合达到上述规模的其他动物养殖场（小区）。
（五）关于小型企业划分标准
小型企业划分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
三、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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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